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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开展市、县（市）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是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十三届五次全会关于编制实施环境功能区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管制的重要举措，是形成国家、省、市县三级完整的环境功能区划体系重要一环，是建立“分区管理、分类指导”的环境管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为规范市、县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工作，明确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的一般原则、方法、程序、内容和要求，确保区划质量，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由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共同起草。
本指南由浙江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解释。
1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浙江省市、县（市）环境功能区划的编制。
设区市环境功能区划范围为市本级。县（市）环境功能区划范围为行政管辖范围。
1.2 术语和定义
环境：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环境功能：指环境各要素及其组成系统为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所提供必要环境服务的总称。基于环境系统“保障自然生态安全和维护人群环境健康”的功能属性，进一步将环境功能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保障自然系统的安全和生态调节功能的稳定发挥，即保障自然生态安全；二是保障与人体直接接触各环境要素的健康，如空气的干净、饮水的清洁、食品的安全等，即维护人群环境健康。
环境功能区：指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不同地区在环境结构、环境状态和使用功能上的分异规律划定的区域，区域内执行相应的环境管理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红线：是指对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服务持续稳定发挥，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在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必须实施严格保护的国土空间。
1.3 编制依据和引用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第35号）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发〔2011〕第42号）
《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环办函〔2012〕第946号）
《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浙江省环境功能区划》
《浙江省生态功能区划》
《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
《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国函〔2012〕163号）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7798         地球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CH/T 9005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
1.4 市县区划定位和主要任务
市、县（市）环境功能区划是最基础的环境区划，是生态环境空间管制的控制性详规，为建设项目落地和区域开发提供可指导、可操作、可落地的生态环境空间管制基本依据。主要任务是，落实省级环境功能区划要求，制定本地区环境功能分区方案，划定本地区的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环境功能区边界，以及水、大气、噪声、土壤、生态等环境要素管理的具体指标和标准阈值，细化分区差别化管控措施，明确分区管控的负面清单。
市县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完成实施后代替现有的市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
1.5 区划原则
1.5.1保护优先、以人为本
优先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生物多样性保育区，以及具有一定自然文化资源价值或尚未受到大规模人类活动影响且仍保留着其自然特点的较大连片区域，划定生态功能红线，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在环境相对不太敏感的区域，充分考虑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优化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控制污染，以实现保障人群环境健康和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
1.5.2综合评估，科学定位
根据环境的区位、环境功能的基本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等自然属性，综合评价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功能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结合对区域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及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发展对环境功能不同需求的评估，科学确定区域环境的基本功能，划分环境功能区。
1.5.3 突出主导、统筹兼顾
突出区域的主导环境功能，制定主体环境功能目标和专项环境质量目标。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在不削弱区域主导环境功能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其他非主导环境功能需求，制定区域的环境管理要求，确保主导环境功能不受其他功能的影响而改变。
1.5.4 衔接协调、操作可行
区划编制应与主体功能区、土地利用、城乡建设等相关规划（区划）进行有机衔接，既要落实相关规划的保护要求，又要对开发类规划形成约束，并与周围相邻市、县环境功能区划做好协调。要达到各类功能区边界、环境目标、管控措施及负面清单清晰可落地的要求，为管理部门提供可行的操作手段。
1.6 区划目标
按照生态环境资源的空间差异性进行环境功能分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分区差别化环境管理政策，约束和引导区域开发布局，控制和改善建设开发活动的环境行为，确保国土开发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相协调，对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容量）的利用强度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为我们子孙后代留足高质量的山、水、林、田、湖等生态空间、优美的生态景观资源和健康安全的环境质量，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维护生态安全格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育生态功能，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改善生态环境，构建形成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和优美的生态景观格局。

——维护人居环境健康，通过明确各环境要素的防控重点和环境准入条件，引导人口分布和城镇、产业布局与区域环境功能要求相适应，防治生产和居民生活带来的环境污染，确保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

——保障农产品环境安全。建立严格的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保护制度，防止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对区域农产品产地的污染影响，稳定和改善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为安全农产品生产提供优良的环境条件。
1.7 区划范围
区划范围主要为陆域与岛屿。沿海地区和海岛市县应考虑潮间带滩涂湿地，海洋类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等需要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区域。

2分区方法和技术路线
2.1 环境功能区类型
根据区域保障自然生态安全和维护人群环境健康两方面的基本功能，依据不同区域自然属性、生态环境特征、主要功能和生态系统空间分布规律等，统筹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把国土空间划分为自然生态红线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农产品环境保障区、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6大类环境功能区。
自然生态红线区（自然生态保留区）
：指维持区域自然生态本底状态，维护珍稀物种的自然繁衍，具有重要自然文化资源价值，保障未来可持续生存发展空间的区域。
生态功能保障区（生态功能保育区）：指维持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洪水调蓄等生态调节功能稳定发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区域。
农产品环境保障区（食物环境安全保障区）：指保障主要农、牧、渔业产品产地环境安全，防控农产品对人群健康风险的区域。
人居环境保障区（聚居环境维护区）：指保障人群居住地或集聚区域的环境安全，维护人群健康的区域。

环境优化准入区（聚居环境维护区）：指维护和改善工业集中区域的环境状况，控制和减少工业生产对人群健康危害的区域。

环境重点准入区（聚居环境维护区）：指保障区域工业开发的环境安全，防控工业开发对人群健康风险的区域。
自然生态红线区和生态功能保障区，构成区划范围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为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生态安全保障；农产品环境保障区、聚居环境保障区，是承载区划范围主要人口分布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区域，重点保障区域人居环境健康和农产品生产的环境安全。
6大类环境功能区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目标要求基本是由高到低排列。原有的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与环境功能区划在功能区类型上有一定的类似性，可以适当进行归类，具体见表1。
表1  环境功能区划与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功能区类型对应关系
	序号
	功能区类型

	
	环境功能区划
	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

	1
	自然生态红线区
	禁止准入区

	2
	生态功能保障区
	限制准入区

	3
	农产品安全保障区
	

	4
	人居环境保障区
	

	5
	环境优化准入区
	优化准入区

	6
	环境重点准入区
	重点准入区


注：表1中的功能区类型对应关并不是完全对应，系只能作为参考，在具体环境功能区划分中应根据指南要求进行。
2.2 区划方法
以省级环境功能区划为依据，从环境功能的内涵和环境功能综合评价结果出发，根据区域自然环境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趋势和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提出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明确分区主导环境功能、环境目标、管控措施和负面清单，保障各类功能区环境功能的稳定发挥。
2.3 区划的技术路线
环境功能区划分应遵循以下技术路线：
（1）制订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方案，开展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和文献调研，分析现状和发展趋势。

（2）选取合适的环境功能评价指标，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环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按照本指南第3章确定的环境功能评价方法，进行区域环境功能综合评价；
（3）根据环境功能评价结果，按照主导因素法，依次识别不同区域主导环境功能区类型；
（4）依据省级环境功能区划和各类环境功能区划分条件，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衔接相关区划（规划），确定环境功能区划划分方案；
（5）根据各环境功能区主导功能定位和特征,提出针对性的环境目标、管控措施和负面清单。
（6）编制形成环境功能区划文本、图集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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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环境功能区划文本 、 图件

 

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方案

 

环境功能区识别

   

现场调查

建立环境功能评价

指标体系

资料收集

文献调研

 

自然

生态

安全

评价

人居

健康

维护

评价

综合

评价

环境功能评价

区域环境

支撑能力

评价

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 主体功

能区规

划 》 等其

他规划

（ 区划 ）

衔接协调

 

专家

咨询


图1  技术路线图
3环境功能评价
3.1 环境功能综合评价指数
建立环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环境功能综合评价指数（A），计算方法如下：
A=KP2-P1

其中：
P1——区域保障生态安全类指数；
P2——区域维护人居环境健康类指数。
K——区域环境支撑能力指数。

P1 、P2的评价指标见表2。
表2 环境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保障自然生态安全（P1）
	生态系统敏感性

	
	生态系统重要性

	维护人居环境健康重要性（P2）
	人口集聚度

	
	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环境支撑能力指数（K）
	环境质量指数

	
	污染排放指数

	注：各指标的计算方法见附件一。


通过综合评价，区域内各评价单元均能得到一个综合评价数值，它是划分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数值越高的地区环境功能越偏向于维护人群环境健康，反之则偏向于保障自然生态安全。
3.2 环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3.2.1 保障自然生态安全指数
保障自然生态安全是指保障区域自然系统的安全和生态调节功能的稳定发挥，可用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和生态系统重要性指数描述。采用公里网格作为基本评价单元，保障自然生态安全指数（P1）计算方法如下：
P1=Max{［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生态系统重要性指数］}

其中：
（1）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是指生态系统对区域中各种自然和人类活动干扰的敏感程度，它反映的是区域生态系统在受到干扰时，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性的大小。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土壤侵蚀敏感性、河湖滨岸敏感性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性等。地方可根据实际，选择合适的敏感性指数进行评价。
（2）生态系统重要性指数是指区域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与重要性。生态重要性评价选择生物多样性维持与保护、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和洪水调蓄等因素进行。地方可根据实际，选择合适的重要性指数进行评价。
3.2.2 维护人居环境健康重要性指数
区域对维护人居环境健康方面环境功能的需求程度，可用人口集聚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来评价。以镇（乡）为基本评价单元，维护人居环境健康指数（P2）计算方法如下：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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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人口集聚度是指一个地区现有人口集聚程度。人口集聚度通过人口密度等指标进行评价。
（4）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增长活力。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可以通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和经济密度等要素进行。
3.2.3 区域环境支撑能力指数
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区域环境支撑能力可用环境容量指数、环境质量指数和区域污染排放指数描述，指维护人居环境健康方面环境功能的供给程度。以镇（乡）为基本评价单元，区域环境支撑能力系数（K）计算方法如下：
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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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环境质量表述环境优劣程度，指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环境总体或某些要素对人群健康、生存和繁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适宜程度的量化表达。环境质量指数选择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6）污染排放指数用来描述一个地区排入环境或其它设施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排放指数选择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数和水污染物排放指数等要素进行评价。
区域环境支撑能力指数是制定区域（重点是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环境重点准入区）环境管控措施的重要依据之一，k值越小，说明区域环境可支撑能力越小，越需要限制污染行业的发展，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可操作的指标进行评价。
4功能区识别与划分
4.1 主导因素法识别环境功能区
根据环境功能综合评价，评价出每个评价单元环境功能综合评价值，分值越高的地区环境功能越偏向于维护人居环境健康，反之则偏向于保障自然生态安全。以该评价值为基础，考虑各类功能区识别的主导因素，划分各类环境功能区。
综合考虑对评价单元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导因子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划等，通过选取不同类型环境功能区的主导因素，划分自然生态红线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农产品环境保障区、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划分各类型区的主导因素见表3。
表3  各环境功能类型区的主导因子

	环境功能区类型
	主  导  因  子

	自然生态红线区
	生态环境极敏感和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

	
	人口密度极低，人口流动性极差

	
	经济总量小，经济活力低

	生态功能保障区
	存在土壤侵蚀等风险

	
	具有较高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

	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主要粮食及农作物产地

	
	主要河湖水产养殖基地

	人居环境保障区
	人口聚居规模较大，城镇化水平高

	
	以居住、商贸、文教科研为主

	环境优化准入区
	区域开发较为成熟、产业聚集度高，经济总量大

	
	环境质量较差、生态环境问题凸显

	环境重点准入区
	区位优势明显、适合开发利用、环境敏感度和重要性不高


4.2 环境功能区的划分条件
4.2.1自然生态红线区
具有一定的自然文化资源价值区域，以及尚未受到大规模人类活动影响且仍保留着其自然特点的较大连片区域。包括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地、有特殊价值的自然遗迹所在地等，主要为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如自然保护区、自然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还包括生态环境极敏感和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如重要的河湖滨岸带、潮间带、海岸带等。另外，对于重要的自然保护小区、湿地保护区也应划入。
4.2.2生态功能保障区
区域生态系统功能重要，关系较大范围区域生态安全，需保持并提高生态调节能力的区域，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主导环境功能区域。
（1）水源涵养区：指重要江河源头和重要水源补给区,以提供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区域。
（2）水土保持区：指土壤侵蚀性高、水土流失严重，以提供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区域。
（3）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指濒危珍稀动植物分布较集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生态系统，以维护生物多样性为主的区域。
（4）其他区域：具有其他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包括河湖滨岸带、绿色廊道、潮间带、滩涂湿地、洪泛平原等。
4.2.3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主要包括粮食及优势农作物主产区和内陆水域养殖区2类。
（1）粮食及优势农作物环境保障区：指具备良好生产条件的集中连片的耕地和园地。
（2）水产品环境保障区：指内陆水域水产品养殖捕捞主要作业区。
4.2.4人居环境保障区
包括以居住、商贸为主的区域、城镇化人口集聚发展较快的区域，以及城镇总体规划中以居住、商贸、文教科研为主的区域和规划的旅游度假区等。
4.2.5 环境优化准入区
以工业开发为主，区域开发较为成熟、环境质量较差、生态环境问题凸显、持续发展受到威胁、迫切需要产业转型升级、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的地区。主要为现有的已经开发成熟的以工业开发为主的区域，包括现有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工业功能区。
4.2.6 环境重点准入区
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功能重要性不强，生态环境尚未遭到严重破坏，适合工业开发的区域，原则上要具体到产业集聚区、工业功能区。
4.3 与其他规划（区划）的衔接
4.3.1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
    环境功能区与土地利用类型直接相关。土地利用规划对区域土地的使用功能进行了明确，应充分有机衔接土地利用规划成果，确保环境功能区定位的准确性。农产品环境保障区应包含土地利用规划中较为集中的耕地和园地；人居环境保障区、环优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应包含主要的城镇建设用地；自然生态红线区和生态功能保障区应包含大部分的林地、水域、湿地。
4.3.2 与城市及县域总体规划的衔接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中心城市规划区，是区域主要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区域，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划分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时，应包含这一区域。
一般来说，县域总体规划中的禁建区纳入自然生态红线区，其中的基本农田应划入农产品安全保障区。城镇的适建区和已建区划入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或环境重点准入区。限建区以纳入生态功能保障区为主，部分集中连片的一般农田划入农产品安全保障区，限建区的其余部分根据区域特征可以划入其他各类环境功能区。
4.3.3 与要素类环境功能区划的衔接
    环境功能区划是要素类环境保护区划的基础，在编制市、县环境功能区划时，应根据各区域的环境功能定位，结合要素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质量标准，确定各功能区的环境保护目标，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和负面清单。
4.3.4 与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衔接
市县环境功能区划是根据国家部署，在现有市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深化和提升，市县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完成后将代替现有的市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
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准入区，可纳入环境功能区划中的自然生态红线区；重点准入区、优化准入区根据区域用地类型分别纳入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限制准入区可根据区域环境功能定位和特征，分别纳入人居环境保障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和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4.4 环境功能区的命名
环境功能区的命名由功能名称和编号两部分组成。
4.4.1环境功能区名称
环境功能区的名称由地理位置和特征+主导环境功能+区组成，如：括苍山-大盘山水源涵养区。地理位置和特征包括地名、山脉名称或河流名称。
4.4.2环境功能区编号
环境功能区编号，由区域行政代码（除去开头33）+功能区类型编号（大类）+功能区小类编码+序号组成。
例：1024-Ⅱ-1-5
括苍山-大盘山水源涵养区，10代表台州市，24代表仙居县，Ⅱ代表环境功能类型区中的生态功能保障区，1代表水源涵养区（如为0，则表示不再细分功能区小类），5代表该功能区小类中的第5个区。
表4  环境功能区分类编码表
	环境功能区类型
	功能区小类编码

	I自然生态红线区
	I-1自然保护区

	
	I-2风景名胜区

	
	I-3森林公园

	
	I-4地质公园

	
	I-5饮用水源保护区

	
	I-6其它自然生态红线区

	II生态功能保障区
	II-1水源涵养区

	
	II-2水土保持区

	
	II-3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II-4其它生态功能保障区

	III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III-1粮食及优势农作物环境保障区

	
	III-2水产品环境保障区

	IV人居环境保障区
	IV-0人居环境保障区

	V环境优化准入区
	V-0环境优化准入区

	VI环境重点准入区
	VI-0环境重点准入区


4.5 分区界线
各分区界线尽量采用具有明显标识物，如道路、河流、山脊等，也可利用行政边界。界线主要拐点必须有明确的经纬度数据。
4.6 其他要求

4.6.1自然生态红线区和生态功能保障区面积比例要求
源头地区：自然生态红线区和生态功能保障区面积之和，应达到本地区森林覆盖面积和水域面积之和的90%以上。

其他地区：自然生态红线区和生态功能保障区面积之和，应达到本地区森林覆盖面积和水域面积之和的75%以上。

上述比例不是最后的比例，仅作为参考性依据，各市县区划编制时应从严把握。
主要河流源头县（市）名单包括：淳安县、文成县、开化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泰顺县、遂昌县、云和县、龙泉市、缙云县、磐安县、浦江县、新昌县、仙居县等14个。
4.6.2环境重点准入区划分要求
优先划定高等级环境功能区，在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较低的区域，按照定点集中的原则，适度划定环境重点准入区。

环境重点准入区的设置应与经依法批准的相关规划有机衔接、不得影响相邻高等级功能区、不得超过环境优化准入区面积。
淳安、文成、泰顺、磐安、开化、云和、龙泉、庆元和景宁等10个县（市）为我省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原则上不再划定环境重点准入区。
5分区环境目标与管控措施
5.1分区环境目标
分区环境目标主要包括环境质量目标和生态保护目标。
环境质量目标：根据各功能区的环境主导功能，结合相关要素类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质量标准，提出该功能区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噪声环境和土壤环境等环境质量目标要求。
生态保护目标：根据各功能区的特点和生态保护要求，按照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制定相关的生态保护目标，重点在自然生态保留区和生态功能保育区，如生态公益林面积、林分结构、水域面积、生物多样性状态、主要保护物种的数量、绿地面积等。
各个具体功能区在制定环境目标要求时，原则上应符合本指南中确定的各类功能区总体环境目标要求（详见表5）。
5.2管控措施
根据环境功能区目标，制定区域的建设开发活动环境准入、环境风险防范、污染控制和自然生态保护要求等。设定建设开发活动环境准入条件，重点明确需要限制和禁止的建设开发活动及对允许进入的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本指南明确了6类环境功能区的总体环境管控措施，各市县环境功能区划中的每一个具体功能区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和增加部分特色管控措施，可以制定严于本指南中确定的相应类别总体环境管控措施的要求（详见表5）。
表5  各类功能区总体环境目标和管控措施
	功能区名称
	环境目标
	总体管控措施

	自然生态红线区
	1、地表水达到Ⅰ类标准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一级或功能区要求；
3、土壤环境质量保持本底状态或达到功能区要求。
	1、禁止一切工业项目进入，现有的要限期关闭搬迁；
2、禁止畜禽养殖（各类保护区以外的红线区禁止经营性畜禽养殖）；
3、禁止建设其它不符合保护区法律法规和规划的项目，现有的应限期改正或关闭。

	生态功能保障区
	1、地表水达到II类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一级或功能区要求；
3、土壤环境质量达到一级或功能区要求。
	1、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二类、三类工业项目，现有三类工业项目限期搬迁关闭，现有二类工业项目应逐步退出（矿产资源点状开发加工利用除外）；
2、严格实施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定，控制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规模；
3、禁止在主要河流两岸、干线公路两侧进行采石、取土、采砂等活动；
4、禁止任何形式的毁林、开荒等破坏植被的行为，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提升区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
5、禁止侵占水面行为，保护好河湖湿地，最大限度保留原有自然生态系统；
6、禁止除生态护岸建设以外的堤岸改造作业；
7、禁止新建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现有的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应限期纳管（平原河网地区）。

	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1、地表水达到Ⅲ类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二级标准；
3、土壤环境质量达到二级标准、《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1、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三类工业项目和涉及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二类工业项目，现有的要限期关闭搬迁；集镇工业集聚点外禁止二类工业项目；
2、严格实施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定，控制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规模；
3、严格限制非生态型河湖岸工程建设；
4、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用量。

	人居环境保障区
	1、地表水达到Ⅲ类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二级标准；
3、声环境质量达到1类标准或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土壤环境质量达到相关评价标准。
	1、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二类、三类工业项目，现有三类工业项目限期搬迁关闭，现有二类工业项目应逐步退出；
2、禁止畜禽养殖；
3、禁止新建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现有的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应限期纳管；
4、最大限度保留区内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河湖湿地生境，严格限制非生态型河湖岸工程建设范围。

	环境优化准入区
	1、地表水达到Ⅲ类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二级标准；
3、声环境质量达到2类标准或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土壤环境质量达到相关评价标准。
	1、禁止新建、扩建三类工业项目，但鼓励对三类工业项目进行淘汰和提升改造；
2、禁止畜禽养殖；
3、禁止新建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现有的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应限期纳管；
4、合理规划生活区与工业区，在居住区和工业园、工业企业之间设置隔离带，确保人居环境安全和群众身体健康；
5、最大限度保留区内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河湖湿地生境，严格限制非生态型河湖岸工程建设范围。

	环境重点准入区
	1、地表水达到Ⅲ类或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2、环境空气达到二级标准；
3、声环境质量达到3类标准或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土壤环境质量达到相关评价标准。
	1、禁止某些行业三类工业项目进入，严控三类工业项目数量和排污总量；对源头地区则禁止三类工业项目准入；
2、禁止畜禽养殖；
3、禁止新建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现有的入河（或湖或海）排污口应限期纳管；
4、合理规划生活区与工业区，在居住区和工业园、工业企业之间设置隔离带，确保人居环境安全和群众身体健康；
5、最大限度保留区内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河湖湿地生境，严格限制非生态型河湖岸工程建设范围。


5.3负面清单
市县环境功能区划中的各个环境功能区，应根据环境目标和管控措施要求，明确建设开发项目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以工业项目为主，但也可以是对该环境功能区有较大环境影响的其他开发建设项目，并且对现有项目的改、扩建等特殊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准入要求。
工业项目根据工业行业的污染状况和环境风险，分为基本无污染和无环境风险的一类工业项目，污染和环境风险不高、污染物排放量不大的二类工业项目，以及重污染高环境风险的三类工业项目，详见表6。
表6  工业项目分类目录
	项目类别
	主要工业项目

	一类工业项目
	69、电子真空器件、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不含分割、焊接、有机溶剂清洗工艺的）；

70、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不含分割、焊接、有机溶剂清洗工艺的）；

71、电子元件及组件（不含分割、焊接、有机溶剂清洗工艺的）；

83、粮食及饲料加工（不含发酵工艺的）；

99、竹、藤、棕、草制品制造（不含化学处理工艺的）；

101、纸制品（不含化学处理工艺的）；

105、工艺品制造（无电镀、喷漆工艺和机加工的）

108、纺织品制造（无染整工段的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09、服装制造（不含湿法印花、染色、水洗工艺的）；

110、鞋业制造（不使用有机溶剂的）等基本无工业污染和环境风险的项目。

	二类工业项目
	D煤炭（不含19、焦化、电石；20、煤炭液化、气化）；

E电力（不含燃煤发电）；

F石油、天然气（不含29、油库、气库；30、石油、天然气、成品油管线（不含城市天然气管线））；

31、黑色金属采选（含单独尾矿库）；

35、黑色金属压延加工；

36、有色金属采选（含独尾矿库）；

39、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I金属制品（不含有电镀或钝化工艺的热镀锌的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J非金属矿采选及制品制造（不含47、水泥制造）

K机械、电子；

76、基本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染料、颜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制造。（无化学反应过程的）

77、日用化学品制造（无化学反应过程的）

M医药（不含79、化学药品制造）；

N轻工（不含100、纸浆制造、造纸；106、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制革、毛皮鞣制））；

108、纺织品制造（无染整工段的，不含无染整工段的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09、服装制造（有湿法印花、染色、水洗工艺的）；

110、鞋业制造（使用有机溶剂的）；

129、煤气生产和供应（煤气生产）；

137、废旧资源加工再生（废电子、电器产品、废电池、汽车拆解；废塑料再生）等污染和环境风险不高、污染物排放量不大的项目。

	三类工业项目
	22、火力发电（燃煤）；

32、炼铁、球团、烧结；

33、炼钢；

34、铁合金冶炼；锰、铬冶炼；

37、有色金属冶炼（含再生有色金属冶炼）；

38、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全部）；

40、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电镀、有钝化工艺的热镀锌）；

47、水泥制造；

75、原油加工、天然气加工、油母页岩提炼原油、煤制原油、生物制油及其他石油制品；

76、基本化学原料制造；肥料制造；农药制造；涂料、染料、颜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等制造。（有化学反应过程的）

77、日用化学品制造（有化学反应过程的）

79、化学药品制造；

100、纸浆制造、造纸（含废纸造纸）；

106、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制革、毛皮鞣制）；

107、化学纤维制造；

108、纺织品制造（有染整工段的）等重污染行业项目。


6工作流程
6.1 确定任务
市、县人民政府授权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本级环境功能区划，其他各部门应积极配合。
6.2 调查、收集资料
收集编制区划所必需的环境、社会、经济背景或现状资料，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县域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和区划，以及农业、林业、能源、水利、矿产、渔业、旅游等行业发展规划等有关资料。
针对区划的主要任务、目标，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确保基础资料详实可信。
6.3 文本编制和边界核实
按照本指南的要求编制区划。
对划分的各个环境功能区的边界应进行详实的调查，尤其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以及生态敏感地区。
绘制相关图件。
6.4 区划论证及公众参与
在区划编制过程中应当广泛征求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咨询公众意见。编制完成的区划送审稿，经当地政府同意后，由当地环保局报上级环保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上级环保部门组织专家论证时，应有省环保厅相关处室人员和2名以上的省级专家参加。
6.5 区划批准实施
根据专家论证会意见对区划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各市、县将最终区划成果由各设区市政府统一按规定程序上报批准实施。
7成果要求
区划成果应包括区划文本与说明、功能区登记表、图件和数据库四个部分。
7.1文本与说明要求
环境功能区划文本内容应包括区划的总则、环境功能区划方案、分区环境目标与管控措施等内容。
文本制作时，应将文本、1张环境功能区划图、各乡镇接到分区图和功能区登记表一起装订。文本印制采用A4，区划总图采用A3，乡镇分区图采用A4。具体文档格式要求如下：
文本封面需标明区划名称，编制日期。区划名称用28号宋体加粗，编制日期等其他文字用小二号楷体，加粗。
目录两字采用黑体、三号，居中对齐。目录号与目录名称之间一个空格。各级目录采用四号宋体，其中1级目录加粗。
正文标题，1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2级标题采用小三号、宋体、加粗。3、4级标题采用四号、宋体、加粗。 

正文文字统一采用宋体、四号。表格、重要流程图的标题采用宋体、四号、加粗。
文档中的表格、插入图形要居中对齐，大小可以根据整篇文档的需要做调整，但要保证打印以后清晰、规整。
各级别标题与上下段之间段前、段后为3磅，正文行间距要求使用1.5倍行间距。
环境功能区划说明应包括环境功能评价、环境功能区识别、与其他规划和区划的衔接、各功能区生态环境现状评估和负面清单、以及其他补充性说明等相关内容。环境功能区划说明单独成册，文档格式参考环境功能区划文本格式，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7.2功能区登记表
功能区登记表是对各功能区基本状况的统计，包括功能区名称及编号、功能区形状及坐标、基本概况、环境功能定位与目标和管控措施要求等内容。
登记表采用A4大小，标题采用宋体、四号、加粗，内容文字统一采用宋体、小四号，行间距使用1.5倍行间距，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调整。
7.3图件要求
环境功能区划图件必须包括卫星遥感图、环境功能区划图、各乡镇环境功能区划图（或局部区域环境功能区划图），其他图件根据需要适当添加，包括行政区划图、地形地势图、各类评价图（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县域（城市）总体规划图、土地利用规划图、要素类环境保护区划图等。
图纸制图数据源采用1:10000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作为地理底图数据，统一由省测绘局提供（需要按照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成果图应包含矢量和非矢量两种格式，供修改和查阅需要。
底图一般需包含境界线、交通、水系、居民地、行政区域注记、经纬度信息等。
环境功能区划图中各类环境功能区颜色：自然生态红线区用红色，生态功能保障区用绿色，农产品环境保障区用黄色，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和环境重点准入区采用蓝色系。为了进一步区别环境重点准入区、环境优化准入区和人居环境保障区，在环境优化准入区内添加斜线，在环境重点准入区添加网格。具体见表7和表8。
表7  环境功能区颜色表
	环境功能类型
	RGB颜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自然生态红线区
	240
	60
	0

	生态功能保障区
	0
	200
	50

	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240
	240
	90

	人居环境保障区
	160
	200
	250

	环境优化准入区
	90
	160
	250

	环境重点准入区
	30
	120
	230


表8  聚居环境保障区填充图案类型表
	环境功能区类型
	环境优化准入区
	环境重点准入区

	功能区填充图案类型
	
	


7.4数据库要求
数据库应包括基础空间数据、环境功能评价指标数据和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数据，以及相应的数据说明。基础空间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划数据、居民地数据、湖泊水系数据、交通数据、数字高程数据等；环境功能评价指标数据主要为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价等各类评价数据；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数据即为最终的成果数据。
区划文本、说明等使用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或以上版本。空间数据使用shape File格式。
8管理与信息公开
8.1资料管理
各地区环保局应对区划的成果，以及在编制区划过程中，所收集的各类相关资料进行分类管理存放，以便于区划的使用、管理和今后的修编。
各类相关资料包括：与环境功能区划相关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区划成果资料；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文化自然遗产、重点生态功能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乡镇级以上）等严格保护区域的资料；其他区划（规划）资料（如生态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等）。
8.2数据库管理
建立环境功能区矢量数据库，包括基于评价单元的统计数据、地理信息矢量数据、评价要素栅格数据等环境功能区划基础数据，主要供区划使用的查询。除自然生态红线区适时更新外，数据库其他内容实行定期更新。
8.3信息公开管理
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过程和颁布实施后，均实行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过程中，须公开有关环境功能区划的信息，采取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在区划中尽量满足公众对环境的诉求。
区划成果颁布实施后须纳入省环保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向社会公开区划方案，向不同级别用户公开相关区划成果查询和展示平台。公众可以在有关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相关意见。
附件一  

环境功能评价指标说明
1.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
计算公式：［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 Max{［土壤侵蚀敏感性］，［河湖滨岸敏感性］，［海洋生态环境敏感性］｝
计算说明：采用公里网格的分级数据，根据敏感性分级标准，实现生态环境问题敏感性单因子分级。对分级的生态环境问题单因子图进行复合，判断敏感生态系统出现的公里网格生态系统敏感类型是单一型还是复合型生态系统敏感类型。对单一型生态系统敏感类型区域，根据其生态环境问题敏感性程度确定生态系统敏感性程度；对复合型生态系统敏感类型，采用最大限制因素法确定影响生态系敏感性的主导因素，根据主导因素的生态环境问题敏感性程度确定生态系统敏感性程度。对公里网格的生态系统敏感性程度分析结果，确定区域生态系统敏感性，生态系统敏感性程度划分为敏感、较敏感、一般敏感、略敏感和不敏感五级。
 （1）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方法 

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是为了识别容易形成土壤侵蚀的区域，评价土壤侵蚀对人类活动的敏感程度。可以运用通用土壤侵蚀方程进行评价，包括降水侵蚀力（R）、土壤质地因子（K）和坡度坡向因子（LS）与地表覆盖因子（C）5个方面的因素。也可以直接运用水利部发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96）》中的方法与标准。根据目前对中国土壤侵蚀和有关生态环境研究的资料，确定影响土壤侵蚀的各因素的敏感性等级，见表1-1。 

表1-1 土壤侵蚀敏感性影响的分级
	敏感性
指标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降水侵蚀力
	<25
	25-100
	100-400
	400-600
	>600

	土壤质地
	石砾、沙
	粗砂土、细砂土、粘土
	面砂土、壤土
	砂壤土、粉粘土、壤粘土
	砂粉土、粉土

	地形起伏度（米）
	0-20
	20-50
	51-100
	101-300
	>300

	植被
	水体、草本沼泽、稻田
	阔叶林、针叶林、草甸、灌丛和萌生矮林
	稀疏灌木草原、一年二熟粮作、一年水旱两熟
	荒漠、一年一熟粮作
	无植被

	分级赋值（C）
	1
	3
	5
	7
	9

	分级标准（SS）
	1.0-2.0
	2.1-4.0
	4.1-6.0
	6.1-8.0
	>8.0


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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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Sj为j空间单元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Di 为i因素敏感性等级值。 

（2）河湖滨岸敏感性评价
依据河湖水环境功能和水质目标以及滨岸带集水区土壤侵蚀强度，确定河湖滨岸带敏感性。参考国内外河湖滨岸带植被保护宽度设计经验数据，或通过试验研究滨岸植被带宽度-效益关系，提出滨岸带植被最小保护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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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为根据水质目标敏感性和土壤侵蚀强度确定的河湖滨岸植被最小保护宽度，a 为水质目标敏感性等级，b 为滨岸带集水区土壤侵蚀强度。
a. 河湖水质目标敏感性等级
依据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水环境功能类型，确定水质目标敏感性等级，敏感性等级分别为极敏感、高度敏感、中度敏感、轻度敏感和不敏感（表1-2）。
表1-2  水质目标敏感性评价分级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水质目标
	劣Ⅴ类
	Ⅴ类
	Ⅳ类
	Ⅲ类
	Ⅱ类以上


b. 滨岸带集水区土壤侵蚀强度
滨岸带集水区土壤侵蚀强度可分为极剧烈、剧烈、强烈、中度、轻度和无明显侵蚀。土壤侵蚀强度的确定参照SL190标准要求。
c. 滨岸带滨岸带植被最小保护宽度
参考国内外河湖滨岸带保护实践经验，确定滨岸带植被最小保护宽度（表1-3）。植被结构与功能密切相关，推荐宽度是指植被覆盖度高、结构良好，尤其是草被覆盖较好状态下的宽度。
表1-3  河湖滨岸带最小保护宽度推荐值
	河湖滨岸缓冲带保护的最小宽度（m）
	滨岸带集水区土壤侵蚀强度

	
	极强烈侵蚀
	剧烈侵蚀
	强烈侵蚀
	中度侵蚀
	轻度侵蚀
	无明显侵蚀

	水质目标敏感性
	极敏感
	40
	40
	35
	35
	30
	30

	
	高度敏感
	30
	30
	25
	25
	20
	20

	
	中度敏感
	25
	25
	20
	20
	15
	15

	
	一般敏感
	20
	20
	15
	15
	10
	10

	
	不敏感
	15
	15
	10
	10
	5
	5


（3）海洋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方法
① 海洋生物多样性敏感区
参考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② 海岸带灾害敏感区
在海岸带强烈侵蚀区、海平面上升影响区和风暴潮强烈影响区，综合叠加多年蚀退宽度、海平面上升淹没影响区宽度以及风暴潮增水影响区宽度，取三者最大宽度作为海岸带灾害敏感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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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x)为海岸带灾害敏感性影响范围，a为海岸侵蚀敏感区宽度，b为海平面上升影响区宽度，c为风暴潮增水影响区宽度。 

a. 海岸侵蚀敏感区
对淤泥质海岸和砂质海岸，依据历史岸线位置记载、海岸侵蚀监测数据以及基于长时间序列（30年以上）遥感影像的海岸线变化监测等，分析确定蚀退海岸分布及蚀退速率。以当前海岸线为基准，以近30年岸段平均蚀退宽度作为缓冲区宽度，向陆划定生态红线。
b. 海平面上升影响区
对于无堤防岸段，根据海平面变化和区域地面沉降监测数据，计算区域年均海平面上升速率，推断未来百年间海平面上升的高度，结合高精度高程数据，确定百年海平面上升的陆域淹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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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为未来百年间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区宽度，S为未来百年间海平面上升的高度，
[image: image10.wmf]q

为近岸平均坡度。
c. 风暴潮增水影响区
根据各验潮站、港口潮位监测数据，计算地区风暴潮增水重现期水位，以百年一遇重现期水位作为预设水位进行淹没分析，确定风暴潮增水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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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风暴潮增水影响区宽度，H为百年一遇风暴潮增水高度，
[image: image12.wmf]q

为近岸平均坡度。
2.生态系统重要性指数
计算公式：［生态系统重要性指数］=Max{［水源涵养重要性］,［土壤保持重要性］,［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性］，［洪水调蓄功能重要性］｝
计算说明：采用公里网格的分级数据，根据生态重要性单因子分级标准，实现生态重要性单因子分级。对生态重要性单因子分级图进行复合，判断重要生态系统出现的公里网格生态系统重要类型是单一型还是复合型生态系统重要类型。对单一型生态重要类型区域，根据其单因子重要性确定生态重要程度；对复合型生态重要类型，采用最大限制因素法确定生态系统重要程度。对公里网格的生态重要性程度分级结果，进行生态重要分级，生态重要性程度划分为重要性高、重要性较高、重要性中等、重要性较低和重要性低。
 （1）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的生态重要性在于整个区域对评价地区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及洪水调节作用。因此，可以根据评价地区在对区域城市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对整个流域水资源的贡献来评价。分级指标参见表2-1。
表2-1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重要性分级表 

	类  型
	干  旱
	半干旱
	半湿润
	湿  润

	城市水源地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农灌取水区
	极重要
	极重要
	中等重要
	不重要

	洪水调蓄
	不重要
	不重要
	中等重要
	极重要


（2）水土保持重要性评价 

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评价在考虑土壤侵蚀敏感性的基础上，分析其可能造成的对下游河流和水资源的危害程度，分级指标参见表2-2。 

表2-2 水土保持重要性分级指标
	  土壤保持敏感性
影响水体
	不敏感
	轻度敏感
	中度敏感
	高度敏感
	极敏感

	1-2级河流及大中城市主要水源水体
	不重要
	中等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极重要

	3级河流及小城市水源水体
	不重要
	较重要
	中等重要
	中等重要
	极重要

	4-5级河流
	不重要
	不重要
	较重要
	中等重要
	中等重要


 （3）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
主要是评价区域内各地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重点评价生态系统与物种的保护重要性。 

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可以根据生态系统或物种占全省物种数量比率和重要保护物种地分布，来评价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参照表2-3,2-4。 

表2-3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区评价 

	生态系统或物种占全省物种数量比率
	重要性

	优先生态系统，或物种数量比率 > 30%
	极重要

	物种数量比率15- -30%
	中等重要

	物种数量比率 5—15%
	比较重要

	物种数量比率 < 5%
	不重要


表2-4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区评价 

	国家与省级保护物种
	重要性

	国家一级
	极重要

	国家二级
	中等重要

	其他国家与省级保护物种
	比较重要

	无保护物种
	不重要


（4）洪水调蓄功能重要性评价
Q = (Limax-Limin ) /（dem- Limin）
式中：Q为湖库湿地洪水调蓄量，Limax为最大水位，Limin为最小水位，dem为评价区域单个栅格海拔高度。
3.人口集聚度指数
计算公式：
［人口集聚度指数］=［人口密度Di］/［人口密度D］
［人口密度］=［总人口］/［土地面积］
［总人口］指各评价单元或区划范围的常住人口总数
［人口密度Di］指i评价单元的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D］指区划范围的人口密度
计算说明：计算评价单元的人口集聚度；在GIS制图软件功能支持下，将“人口集聚度”指标值由高值样本区向低值样本区依次按样本数的分布频率自然分等；按照人口集聚度高低差异，依次划分为5个等级。
4.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计算公式：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人均GDPi］/［人均GDP0］+［经济密度di］/［经济密度d0］
［人均GDP］=［GDP］/［总人口］
［经济密度］=［GDP］/［土地面积］
［人均GDPi］指i评价单元的人均GDP

［人均GDP0］指区划范围的人均GDP
［经济密度di］指i评价单元的经济密度
［经济密度d0］指区划范围的经济密度
计算说明：计算评价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GIS制图软件功能支持下，将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值从高值样本区向低值样本区依次按样本数的分布频率自然分等。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差异，依次划分为5个等级。
5.环境质量指数
计算公式：［环境质量指数］= Min{［大气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
计算说明：根据水环境、大气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大气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达标情况进行评价，按照达标情况较差的指标表征评价单元环境质量指数，根据环境质量达标程度划分为优、良、一般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五级。
（1）大气环境质量
大气环境质量用空气污染指数（API）表示。
API=Max｛二氧化硫污染指数，二氧化氮污染指数，总悬浮颗粒物污染物指数｝
API评价指数参照表6-1进行。
表6-1  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API取值
	空气质量状况

	<50
	优

	51–100
	良好

	101–150
	轻微污染

	151–200
	轻度污染

	201–300
	中度污染

	>300
	重度污染


（2）地表水环境质量
河流、流域（水系）水质评价：当河流、流域（水系）的断面总数少于5 个时，计算河流、流域（水系）所有断面各评价指标浓度算术平均值，然后按照表6-2方法评价。
表6-2  断面水质定性评价
	水质类别
	水质状况

	Ⅰ～Ⅱ类水质
	优

	Ⅲ类水质
	良好

	Ⅳ类水质
	轻度污染

	Ⅴ类水质
	中度污染

	劣Ⅴ类水质
	重度污染


当河流、流域（水系）的断面总数在5 个（含5 个）以上时，采用断面水质类别比例法，即根据评价河流、流域（水系）中各水质类别的断面数占河流、流域（水系）所有评价断面总数的百分比来评价其水质状况。河流、流域（水系）的断面总数在5 个（含5个）以上时不作平均水质类别的评价。河流、流域（水系）水质类别比例与水质定性评价分级的对应关系见表6-3。
表6-3 河流、流域（水系）水质定性评价分级
	水质类别
	水质状况

	Ⅰ～Ⅲ类水质比例≥90%
	优

	75％≤Ⅰ～Ⅲ类水质比例＜90％
	良好

	Ⅰ～Ⅲ类水质比例＜75％，且劣Ⅴ类比例＜20％
	轻度污染

	Ⅰ～Ⅲ类水质比例＜75％，且20％≤劣Ⅴ类比例＜40％
	中度污染

	Ⅰ～Ⅲ类水质比例＜60％，且劣Ⅴ类比例≥40％
	重度污染


（3）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利用土壤污染指数（SPI）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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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第i类土壤污染物单因子土壤污染程度；
Ci——i类土壤污染物的实测值；
Si——i类土壤污染物的评价标准。
7.污染物排放指数
计算公式：
［污染物排放指数］= Max{［水污染物排放指数］,［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数］｝
［水污染物排放指数］= Max{［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氨氮排放强度］｝
［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数］= Max{［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二氧化氮排放强度］｝
计算说明：根据区域大气、水环境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按照排放压力较大的指标表征区域污染物排放指数，根据污染物排放强度换算污染物排放等级。
附件二  

环境功能评价指标基础数据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础指标

	自然生态安全指数
	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
生态系统重要性指数

	土壤侵蚀敏感性
	1. 降水侵蚀力

	
	
	
	2. 土壤质地

	
	
	
	3. 地形起伏度

	
	
	
	4. 植被类型

	
	
	河湖滨岸敏感性
	5. 水质目标

	
	
	
	6. 土壤侵蚀强度

	
	
	海洋生态环境敏感性
	7. 生物多样性

	
	
	
	8. 灾害敏感性

	
	
	水源涵养重要性
	9. 城市水源地

	
	
	
	10. 农灌取水区

	
	
	
	11. 洪水调蓄

	
	
	水土保持重要性
	12. 1-2级河流及大中城市主要水源水体

	
	
	
	13. 3级河流及小城市水源水体

	
	
	
	14. 4-5级河流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
	15. 生态系统或物种占全省物种数量比率

	
	
	
	16. 优先生态系统，或物种数量比率 > 30%

	
	
	
	17. 物种数量比率15—30%

	
	
	
	18. 物种数量比率 5—15%

	
	
	
	19. 物种数量比率 < 5%

	
	
	
	20. 国家与省级保护物种

	
	
	
	21. 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22. 国家二级保护物种

	
	
	
	23. 其他国家与省级保护物种

	
	
	
	24. 无保护物种

	
	
	洪水调蓄功能重要性
	25. 洪水调蓄量

	
	
	
	26. 最大、最小水位

	
	
	
	27. 海拔高度

	人群健康维护指数
	人口集聚度指数
	人口密度
	28. 总人口

	
	
	
	29. 土地面积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人均GDP
	30. GDP

	
	
	经济密度
	31. GDP、土地面积

	区域环境支撑能力指数
	环境质量指数
	大气环境质量
	32. 二氧化硫污染指数

	
	
	
	33. 二氧化氮污染指数

	
	
	
	34. 总悬浮颗粒物污染指数

	
	
	地表水环境质量
	35. Ⅰ～Ⅲ类水质比例

	
	
	
	36. 劣Ⅴ类比例

	
	
	土壤环境质量
	37. 重金属土壤污染指数

	
	
	
	38. 有机物土壤污染指数

	
	污染物排放指数
	水污染物排放指数
	39. 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

	
	
	
	40. 氨氮排放强度

	
	
	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数
	41.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42. 氮氧化物排放强度


附件三
市县环境功能区划文本编制提纲
（样板）
前言
第一章 总则
第1节  指导思想
第2节  编制原则
第3节  编制依据
第4节  区划目标
第5节  区划范围
第二章 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第6节  总体定位

第7节  分区方法
第8节  环境功能区类型

第9节  环境功能区命名与归类
第10节  环境功能分区划分结果
第三章 分区环境目标和管控措施
第11节 自然生态红线区
第12节 生态功能保障区
第13节 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第14节 人居环境保障区
第15节 环境优化准入区
第16节 环境重点准入区
附件：环境功能区划登记表、环境功能区划图（总图及分图）
附件四
市县环境功能区划说明编制提纲
（参考）

1 概述
1.1编制背景（项目由来、编制过程等）
1.2名词解释
1.3基准年
1.4参考资料
2 基本概况
2.1地理位置
2.2自然条件
2.3社会经济现状及趋势
3 环境状况综合评价
3.1生态环境现状及趋势分析

3.1.1环境质量现状及趋势

3.1.2 生态保护现状及趋势
3.2 环境功能综合评价

3.2.1环境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3.2.2自然生态安全评价
3.2.3人群健康维护评价
3.2.4区域环境支撑能力评价
3.2.5综合评价结果
4 环境功能区识别与划分条件
4.1环境功能区分类
4.2环境功能区识别
5与其他规划（区划）的衔接
5.1省级环境功能区划要求落实情况
5.2与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的衔接
5.3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

5.4与城市或县域总体规划的衔接

5.5与其他有关规划（区划）的衔接（水环境功能区划等）
6各功能小区概况
6.1 自然生态红线区
6.2 生态功能保障区

6.3 农产品环境保障区

6.4 人居环境保障区

6.5 环境优化准入区

6.6 环境重点准入区
7保障措施

7.1组织保障（建立保障区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协调机制，分工负责）
7.2 制度保障（建立区划实施的配套政策制度，如生态补偿，差别化政绩考核政策等）

7.2管理保障（执法、监督、监测与评估）
7.3宣传保障（教育、宣传、公众参与）
附件：其他相关图件等
有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内容，可自行添加
附件五
环境功能区划登记表
（样板示例）
	编号及名称
	基本概况
	主导功能及目标
	管控措施

	0502-II-4-5

南太湖沿岸保护区
	吴兴区北部太湖南岸，西起吴兴-长兴交界东至苏-浙交界的区域，其中幻溇港、龙溪港段的范围为太湖沿岸到沿岸纵深1000米的陆域范围。多条入太湖河流流经此区域。总面积21.8平方公里。
	主导功能与保护目标：

主导功能主要为提高区域森林植被覆盖面积，提升区域环境质量，为居民提供休闲游憩场所。

环境质量目标：

地表水水质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不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不低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生态保护目标：

森林与植被覆盖率不得降低；

水域面积不降低；

湿地生态系统不退化；

生物多样性不减少。
	严格按照《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进行管理；

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二类、三类工业项目，现有三类工业项目限期搬迁关闭，现有二类工业项目应逐步退出（矿产资源点状开发加工利用除外）；

严格实施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规定，控制规模化畜禽养殖项目规模；

禁止设置剧毒物质、危险化学品的贮存、输送设施和废物回收场、垃圾场，已建的，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设置水上餐饮经营设施，已建的，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新建、扩建高尔夫球场；

禁止新建、扩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以外的排污口，现有入太湖排污口应限期纳管；

禁止扩大水产养殖规模；

禁止侵占水面行为，保护好河湖湿地，最大限度保留原有自然生态系统；

禁止除生态护岸建设、防洪作业以外的堤岸改造作业。

	
	负面清单：禁止发展的产业包括所有二类工业项目和三类工业项目。


� 括号内为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纲要中的功能区类型名称，括号前为我省使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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